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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須予披露交易

出售土地使用權

之補充公告

茲提述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五年七月二十一日內容有關出售事項的公告（「該公告」）。

除文義另有所指外，本公告所用詞彙與該公告所界定者具相同涵義。

本公司謹此提供有關土地使用權估值之進一步資料如下：

估值

本公司已委聘獨立估值師瑞豐環球評估諮詢有限公司提供日期為二零二五年七月

十八日的估值，以於與買方協商出售事項代價時作為土地使用權價值的參考。

誠如該公告所披露，根據估值師進行之估值，按照成本法計算截至二零二五年

七月十七日之土地使用權價值為人民幣40,000,000元（相當於約43,956,000港元）。

估值主要參數

鑑於該物業現況的獨特性，由兩幅面積較大之土地組成，合共約 43,300平方米，

並有規模較小未能即用之空殼建築物，估值師採用成本法下的折舊重置成本法

（「折舊重置成本法」）進行估值。此方法適用於在缺乏足夠市場數據的情況下，透

過市場所提供的依據，估算不動產物業、廠房及設備的市場價值。折舊重置成本

法應用於不動產估值時，乃根據該地塊在現有用途下的市場價值估算，加上現時

重置有關建築物的成本，並扣除因實體損耗、各類折舊及最佳使用情況所作撥

備。折舊重置成本法另一項關鍵原則為，所呈報市場價值僅適用於該物業的整體

（包括地塊上的建築物或結構物）作為一項單一權益，並不假設該物業可分拆交

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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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應用折舊重置成本法時，估值師已參考二零二五年該物業所在地 40公里範圍內

的可比較土地銷售個案。僅選取用作工業用途、土地類別、准許容積率、地盤面

積及地理位置等特徵相近之土地銷售交易，確保參考數據在經濟及地理層面之相

關性。其後，估值師按各可比較土地之面積及地點作出調整，以釐定其各自調整

後的總單價，並據此計算得出加權平均總單價約為每平方米人民幣 842元。基於

上述加權平均總單價約每平方米人民幣 842元及該物業地塊總面積約 43,300平方

米，估算該物業之地塊總價值約為人民幣36,500,000元。

在根據可比較土地銷售交易的該物業兩幅地塊之總價值後，估值亦根據折舊重置

成本法估算其上之建築物之價值，以現時於其上建築物重置一座具有類似功能及

效益之同等現代大樓╱建築物所需成本為基礎。就建築物進行估值過程中，估值

師考慮建築物結構及質量之具體特徵，以及與重置成本相關之利息成本，並根據

建築物之實際狀況、樓齡及其所在地塊之剩餘使用年限計算折舊。綜合上述因素

後，釐定建築物之單位重置成本為每平方米人民幣1,368元，代表於估值日重置有

關建築物之折舊成本。根據單位重置成本每平方米人民幣1,368元及建築物建築面

積約2,600平方米計算，估算建築物價值約為人民幣3,500,000元。

土地使用權的價值為人民幣40,000,000元，乃地塊及於其上建築物的總價值總和。

除上文披露者外，該公告所載所有其他資料及內容並無變，且於所有方面仍屬有

效。本補充公告應與該公告一併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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